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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

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本着对全体股

东负责的态度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，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

股东权益出发，认真履行监督职责。报告期内召开监事会会议 6

次，监事会成员通过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、股东大会会议等，参

与了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讨论，通过查阅财务报表等方式，了解

和掌握公司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、投资等方面的情况，对公司依法

运作、财务、投资、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履行职责、经营决策程

序等事项进行了认真监督检查。现将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

如下：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共召开了 6 次监事会会议，审

议议案 22 项，均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监事会议事

规则》的程序召集和召开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

29 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2015 年度监事会报告》、《2015 年度财

务报告》、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、《2015 年度报告》全文

及摘要、《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。 

2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

28 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》。 

3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



29 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2016 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》。 

4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5

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<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

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

告书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资产

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签署

附条件生效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

程序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批准

本次交易有关审阅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的议案》、《关于评

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

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、《关于本次交易符合<

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不构成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

上市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<关联

交易框架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5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

13 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

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（调整

后）》、《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



股份的议案》。 

6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6 年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10 月

27 日召开，审议通过《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》。 

二、监事会对报告期内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

的规定，对公司依法运作、财务情况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、关联

交易、对外担保、购买资产情况、内部控制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管

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监督。 

1、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监事会依法列席了公司所有董事会和股东大

会。监事会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

规定，对公司的决策程序、决议事项、内控控制的建设和执行以

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等进行了检查和监

督。监事会认为：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遵循了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各项规定，公

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,信息披露及时、准确，董事会运作

规范、决策合理、程序合法，并认真执行了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。

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忠于职守，勤勉尽责，不

存在违反法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2、公司财务情况 

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并审核了

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季度、半年度、年度财务报告。监事

会认为：公司财务制度健全、财务运作规范、财务状况良好。 

3、检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《关于核

准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发行股份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【2016】3156 号），

批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，发行数量为

1,757,631,819 股，发行价格为每股 10.81 元，共募集资金总额

为人民币 18,999,999,963.39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

56,250,000.00 元后，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18,943,749,963.39 元。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全

部汇入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普华

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验

字（2016）第 1754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。 

具体特定非公开发行情况如下表： 

序号 特定非公开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（股） 募集金额（元） 

1 中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3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4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5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

司 

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9,639,222 2,049,999,989.82 

7 海峡能源产业基金管理（厦门）有限公

司 

175,763,182 1,899,999,997.42 

8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中海

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） 

87,881,591 949,999,998.71 

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1,526,364 3,799,999,994.84 

10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74,005,550 799,999,995.50 

合计 1,757,631,819 18,999,999,963.39 



 

根据中油资本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七次会议和 2016 年

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

议案》，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，

拟用于支付资产重组置入资产的现金对价以及对昆仑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昆仑银行”）、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昆仑租赁”）和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昆仑信

托”）增资。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使用募

集资金总额，则公司优先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用于支付置入资产

现金对价，对于向昆仑银行、昆仑租赁和昆仑信托增资，则根据

实际募集资金净额，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，调整并最终决

定募集资金的优先顺序及具体投资额，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

解决。 

向昆仑银行和昆仑租赁增资的具体方案为，公司用募集资金

向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油资本有限”）

增资，中油资本有限再以增资资金对昆仑银行和昆仑租赁进行增

资。 

向昆仑信托增资的具体方案为，公司用募集资金向中油资本

有限增资，中油资本有限以增资资金对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油资产”）增资，中油资产再以增资资金对昆仑信

托增资。 

本年内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中油资本 



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实 际 收 到 的 募 集 资 金 为

18,943,749,963.39 元 ， 实 际 可 使 用 的 募 集 资 金

18,943,749,963.39 元。2016 年度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

18,943,749,963.39 元，其中：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石油集团”）支付置入资产中油资本有限 100%股权的现

金 对 价 6,036,172,987.42 元 ； 对 中 油 资 本 有 限 增 资

12,907,576,975.97 元。 

（2）中油资本有限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，中油资本有限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

际收到中油资本汇入的增资款 12,907,576,975.97 元。该笔增资

款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信会师报字

（2016）第 ZK20021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。 

（3）昆仑银行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昆仑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开

立，但尚未发生募集资金收支。 

（4）昆仑租赁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昆仑租赁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开

立，但尚未发生募集资金收支。 

（5）中油资产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中油资产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开

立，但尚未发生募集资金收支。 

（6）昆仑信托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昆仑信托资金募集专用账户已开

立，但尚未发生募集资金收支。 



4、公司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情况 

报告期内，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监

督和核查，在关联交易事项决议审议过程中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

避，程序合法，依据充分。关联交易均按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，

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。监事会对公

司对外担保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，认为公司严格遵

循有关法规要求，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

险。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尤其是中小

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5、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 

报告期内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通过重大资产

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

司 100%股权，同时将原有资产、负债以及业务等按照交易安排

出售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。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情

况进行了核查，认为：公司购买和出售资产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

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交易价格合理，无损害股东权益、造成

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。 

6、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

报告期内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议，

认为公司能够根据《内部控制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组

织开展内部控制有效性自我测评工作，并对测评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认真进行了整改，公司内部控制能够对编制公允的财务报表提

供保证，能够对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和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



保障。 

7、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严格履行《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》、《内幕

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严格规范信息传

递流程，及时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，同时，在敏感

期内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保密情况进行自查监督。报告期内公司

未发现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，

以及被监管部门要求整改情形，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

益。 

 

 

 

中国石油集团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17 年 4 月 26 日 
 




